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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一、继续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

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维丝，

证券代码：300056)已自 2018年 3月 1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公司目前已与标的公司辽宁鸿盛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鸿

盛”或“标的公司”)进一步沟通有关标的公司和合作方案的相关情况，推进合

作进程，同时进一步对接相关中介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

律顾问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正在抓紧对涉及

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量较大，重组

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相关工作难以在自停牌起 2 个月

内全部完成，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依据《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

组预案。 

经 2018 年 4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请且获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8年 4月 27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预计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8年 5月 25日复牌。公司将尽快确定前述重大事

项；待前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办理复牌相关事务。 

公司预计将在不超过 1个月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在 2018年 5月

25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

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8年 5月 25日复牌，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如公司决定终止

本次重组，或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但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披露重组方案

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辽宁鸿盛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宋朋泽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051753141A 

4、注册地址：营口市西市区智新街西 101号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成立日期：2012年 8月 7日 

7、经营范围：研发环保科技材料；生产销售过滤袋，空气及水过滤材料，

除尘器，水处理设备，脱硫脱硝设备，工业烟尘治理，脱硫、脱硝、除尘工程建

设，滤袋安装服务及维修，除尘设备安装及维护，第三方治理运营管理服务，除

尘布袋的回收，上述产品包装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8、与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辽宁鸿盛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万元，股东为宋朋泽、鞠东升，其中宋朋泽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5565万元，持股比例为 50.59%，鞠东升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5435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41%。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宋朋泽。 

 

(三)交易对方情况 

 

宋朋泽，身份证号码：21080219730507**** 

 

(四)标的公司行业背景 

 

标的公司坐落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辽宁省营口市高新产业园区内，

园区系辽宁省对外开放重要举措“五点一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的公司接

临滨海路，毗邻营口港区，水陆交通便利，占地 11万平方米，现有固定资产 4.3

亿元，员工 700余人，其中研发、技术、品质管理人员 200多人，是国内唯一一

家集高性能高温除尘滤料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及玻璃纤维、玄武岩纤

维、PTFE 高分子纤维生产、销售、除尘器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标

的公司已经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14001 环境体系认证，并连

续七年被评为辽宁省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优秀民营企业等荣

誉称号，银行资信等级评定为 AAA，是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中国水泥协会、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袋式除尘委员会、辽宁对外贸易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

业协会、中国玻纤情报网、中国电力行业协会等会员单位。 

 

(五)交易背景和目的 

 



标的公司与公司经营范围均为环保行业，所从事的主业带有较高的相似度，

在当前国家重视环保的利好政策下，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外延式并购是公司实现快

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如能顺利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则有助于公司强化主业竞

争优势，改善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技术优势，拓展业务领域，

提升资产质量与持续盈利能力。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够获得成功，公司各方面

水平都将得到提升，业务领域、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将得到拓展和增强，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

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六)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双方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抓住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市场机遇，抢

占环保领域的制高点，公司拟收购辽宁鸿盛玻纤滤料核心技术及资产，共同做大

做强环保事业，在合作中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2、合作原则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订之时，即为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确立之日；双方建

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业务合作与创新，共同做大

做强，实现共同发展。 

3、合作模式及价格 

双方一致确认：双方签署本协议进行合作有利于促进双方在环保行业的共同

发展，化红海战略为蓝海战略，双方将共同推进相关合作事宜并有序安排布署整

合工作；本协议为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收购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收购方式为现金收购，具体合作方案和合作细节

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4、保密义务 

鉴于公司系上市公司，须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证券市场规则，且对相关事

项保密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同意对合作商谈中及推进中所获知信息予以



保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信息披露事务。 

5、违约责任 

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按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七)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是否构成控制权变更的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前 10 名股东明细表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股份

类别 
总持有数量 

持股 

比例(%) 

1 罗红花 普通股 57411142.00 14.89 

2 丘国强 普通股 37084920.00 9.62 

3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股 36441144.00 9.45 

4 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 普通股 35318146.00 9.16 

5 
九州证券－招商银行－九州联增

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普通股 11293054.00 2.93 

6 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股 9556353.00 2.48 

7 刘明辉 普通股 9190804.00 2.38 

8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普通股 8278580.00 2.15 



9 彭娜 普通股 4815100.00 1.25 

10 严琳 普通股 4233056.00 1.10 

 

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明细表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所持股份

类别 
持有数量 

持股 

比例(%) 

1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股 36441144.00 15.94 

2 罗红花 普通股 14352786.00 6.28 

3 丘国强 普通股 9271231.00 4.06 

4 严琳 普通股 4233056.00 1.85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久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普通股 3970694.00 1.74 

6 林加其 普通股 2,650,000 0.69 

7 阿拉山口铂金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普通股 2,598,403 0.67 

8 李慧 普通股 2,394,190 0.62 

9 新疆天成拓展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股 2,160,000 0.56 

10 江珊 普通股 1,725,300 0.45 

 

四、停牌后续事项安排 

 

1、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已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 

2、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积极开展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为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开展，公司已聘请独立

财务顾问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审计机

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评估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展开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 



3、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五、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双方签署的仅为

意向性协议书，属于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在尽职调查、签署正

式协议等过程中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署、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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